國立中正大學    課程大綱
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憲法訴訟法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Constitutional Court Procedure Act

	先修科目或
先備能力： 
	憲法

	課程概述： 
	爰憲法訴訟法於2018年12月18日立法通過，於2022年1月4日施行，故搭配憲法司法權一章以及原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內容，並結合新法之規定，對此一憲法之程序法略作探究。

	學習目標： 
	對於違憲審查制度以及憲法訴訟法制有基本理解與掌握，俾能就進一步研究預作準備。

	教科書：
	1、 吳信華，憲法訴訟基礎十講，3版，2024年2月，元照
2、 Klaus Schlaich/Stefan Korioth著，吳信華譯，聯邦憲法法院 – 地位、程序、裁判，元照，2017年11月。
3、 其餘補充資料，於自編教材處再予敘及。
（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）


	教學要點概述： 

	1. 教材編選：[image: image1.wmf]自編教材 [image: image2.wmf]教科書作者提供 

	2. 教學方法：[image: image3.wmf]投影片講述 [image: image4.wmf]板書講述 

	3. 評量方法：上課點名 0%, [image: image5.wmf]小考 0%, [image: image6.wmf]作業 0%, [image: image7.wmf]程式實作 0%, 

[image: image8.wmf]實習報告 0%,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[image: image9.wmf]專案 0%, [image: image10.wmf]期中考40%, [image: image11.wmf]期末考60%, [image: image12.wmf]期末報告 0%, [image: image13.wmf]其它 0% 

	4. 教學資源：[image: image14.wmf]課程網站 [image: image15.wmf]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[image: image16.wmf]實習網站 

	5. 教學相關配合事項：預習、課程參與、複習



	課程進度：按教學進度而定

	第一週：緒論
第二週：司法院大法官與憲法法庭、大法官選任模式
第三週：憲法審判權之權限範圍
第四週：大法官之地位與組織架構
第五週：憲法訴訟法之基本原則
第六週：訴訟類型概述
第七週：機關爭議案件、總統與副總統彈劾案件
第八週：地方自治保障案件
第九週：期中考
第十週：法規範憲法審查 – 抽象法規審查
第十一週：法規範憲法審查 – 具體法規審查(法官聲請憲法審查)
第十二週：裁判憲法審查
第十三週：裁判憲法審查
第十四週：裁判憲法審查
第十五週：宣告模式與裁判效力
第十六週：暫時處分、執行
第十七週：大法官於國家功能中的定位
第十八週：期末考


	核心能力：

	學士班應具備之核心能力： (請於方框處勾選)
(核心能力一：兼具國際觀、財經知識及科技管理能力之高級法人專才。

(核心能力二：積極發掘問題與分析批判之能力。

(核心能力三：財經法律英文寫作、閱讀及涉外語言溝通具備基礎之能力。

(核心能力四：團隊合作以及表達溝通的能力。

(核心能力五：具企業倫理、人文素養與關懷社會的健全人格。

(核心能力六：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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